
 

独立董事 

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陈星辉、杨继瑞先生作为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在

此公开声明： 

 

一、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和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

的独立意见 

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[2003]56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

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和证监发 

[2003]120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的要求，我

们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事求

是的原则对公司对外担保及关联方欠款情况进行了认真地检查和落

实，对公司进行了必要地核查和讯问后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（一）对外担保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未发生新的担保事项。但是，以前发生并延续

到报告期的公司为原控股股东关联方及其非关联方担保余额累计达

4863.49万元。 

我们将督促公司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中

国证监会 [2003]56号文件精神要求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防范新的

对外担保风险，保证公司广大股东利益不受损害。积极督促管理层推

进重整，通过重整程序，上述担保产生的债务将彻底解决。 

（二）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

截止2010年12月31日关联方资金占用如下表： 

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关联方名称 占用性质 

期初占用 

资金 

余额 

报告期内 

占用累计 

发生金额 

报告期内 

偿还累计 

发生金额 

2010年年末 

占用资 

金余额 

四川大地酒业

发展有限公司 

非经营性占用 413.59 0 316.23 97.37 

长沙创智世商

网电子商务有

限公司 

非经营性占用 1,275.61 0  1,275.61 

广东创智网络

系统有限公司 

非经营性占用 2,150.34 0  2,150.34 

  3,839.54  316.23 3,523.32 

大股东关联方四川大地酒业发展有限公司占用资金97.37万元，

是本公司为了保证资金安全及日常管理费用的正常开支，向关联方借

用银行账户，该款项专款专用，本公司定期核对帐务，并可随时调动

资金，严格控制该关联方及大股东不得使用。该关联方并未形成实质

占用。 

本公司的子公司长沙创智世商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广东创智

网络系统有限公司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3,425.95万元。由于

上述两公司资不抵债并处于停止经营状态，本公司无法通过采取措施

收回上述欠款。本公司已根据上述两公司的财务状况，全额计提了坏

账准备。 

我们将对上述事项继续保持关注，严格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

信息披露义务，保护公司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。我们将督促管理

层推进重整，在通过重整程序将债务问题彻底解决后,该问题可一并



 

解决。 

二、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独立意见 

根据深交所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、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0

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认真阅读了公司

内部控制制度自我评价报告，认为：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基本符合国家

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，也适应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，

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控制体系；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比较全

面、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运行的实际情况，我们认同该报告。 

三、关于201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

治理准则》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以及相

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作为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现就

201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如下意见： 

   本公司2010年度共实现净利润-1,726,972.26元，本年度未分

配利润-752,210,452.13元，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公积

金转增股本。本预案符合有关规定，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四、关于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号》（财会[2010]15号文） 

调整合并财务报表年初数的独立意见 

在仔细阅读了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，并就有关情况进行询问后，

对《关于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号》（财会[2010]15号文）调整

合并财务报表年初数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号》（财

会[2010]15号文）规定，对合并财务报表年初数所做的调整是公司根

据会计准则解释进行的正常调整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。 



 

五、关于董事会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说

明的独立意见 

本公司财务报告经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审计，并

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[川华信审（2011）045 号]。对此，

作为独立董事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我们通过检查公司财务报告及审阅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

的审计报告，以及董事会之前的沟通，认为该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是

公正客观、实事求是的，其对董事会及其股东负责任的态度值得充分

肯定。 

同时，我们认为，董事会及经营层在推进公司破产重整，以期

通过后续的重组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。

董事会提出，原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可望在重组草案批准后、按照重

组计划一并得到解决。这是对股东负责任的承诺。我们原则上同意董

事会对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事项

的说明及具体措施。但是，这些意见和措施的前提是重组草案得以批

准，以及批准后按照重组计划积极推进。因此，我们提请董事会应在

第一时间向股东披露重组草案的批准情况、及其重组进程的相关信

息；也提请各位股东密切关注重组草案的批准情况，以及批准后按照

重组计划推进的相关信息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管人员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1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陈龙担任

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》我们审阅了陈龙的履历，认为： 

陈龙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任职资格，提名、

聘任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陈龙的

相关工作经历和能力可以胜任所聘任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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